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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會 一 直 關 注 物 業 管 理 及 保 安 行 業 工 會 工 人 的 工 資 水 平 ， 過 去 進 行 多

次 調 查 及 研 究 ， 並 與 本 會 會 員 多 次 探 討 最 低 工 資 法 例 的 細 節 問 題 。  

 

1. 立 法 最 低 工 資 ， 勝 於 工 資 保 障 運 動  

  本 會 希 望 政 府 及 立 法 機 構 盡 快 訂 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，而 不 是 推 動 毫 無 約

束 力 的 工 資 保 障 運 動 。 統 計 處 公 佈 2006 年 第 四 季 度 保 安 員 平 均 月 薪 為

$6,788(12 小 時 )及 $6,343(8 小 時 )，換 算 為 時 薪，12 小 時 保 安 員 只 得 $23.7，

8 小 時 保 安 員 則 有 $30.5。 現 時 大 部 份 保 安 員 皆 從 事 12 小 時 工 作 ， 故 此 大

部 份 仍 承 受 長 工 時、低 工 資 的 工 作 待 遇。勞 工 處 在 推 行 工 資 保 障 運 動 大 半

年 以 來 ， 宣 佈 只 得 900 家 企 業 及 20 個 法 團 參 與 工 資 保 障 運 動 ， 同 時 不 斷

拖 延 公 佈 名 單 的 時 間 ， 本 會 認 為 這 項 運 動 應 告 失 敗 。  

 

2. 全 港 性 最 低 工 資  

  然 而，本 會 反 對 政 府 現 時 只 考 慮 在 保 安 及 清 潔 行 業 訂 立 最 低 工 資。本

會 認 為 全 香 港 的 低 薪 行 業 不 只 於 保 安 及 清 潔，飲 食、零 售、速 遞 等 行 業 亦

存 在 低 薪 情 況。本 會 認 為 只 在 保 安 及 清 潔 行 業 訂 立 工 資 保 障，反 而 會 使 其

他 低 薪 行 業 工 人 轉 投 保 安 及 清 潔 行 業，使 現 有 保 安 員 及 清 潔 工 人 面 臨 更 多

的 競 爭。反 之，訂 立 全 港 性 最 低 工 資，才 能 切 實 保 障 所 有 低 薪 工 人 享 有 最

基 本 的 工 資 保 障 。  

 

3. 最 低 工 資 金 額 不 應 少 於 綜 援  

最 低 工 資 金 額 不 能 少 於 領 取 綜 援 的 數 額 ， 否 則 仍 然 無 助 於 鼓 勵 工 人 就

業 。 本 會 在 計 算 綜 援 家 庭 的 認 可 需 要 後 ， 認 為 最 低 工 資 時 薪 不 應 少 於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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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（ 稍 高 於 綜 援 額 ）， 才 能 夠 有 效 保 障 低 薪 工 人 。 此 外 ， 行 業 內 已 有 部 份

工 人 賺 取 30 元 時 薪 或 以 上 ， 以 保 安 員 為 例 ， 八 小 時 保 安 員 現 時 已 平 均 獲

得 時 薪 30 元 左 右 的 工 資，若 訂 立 少 於 30 元，將 會 造 成 不 合 理 的 工 資 下 滑。 

 

4. 最 低 工 資 應 定 期 調 整  

本 會 認 為 隨 著 通 貨 膨 脹，最 低 工 資 亦 應 該 定 期 調 整，以 配 合 社 會 實 況 。

本 會 建 議 應 設 立 一 個 由 勞、資、官 三 方 組 成 的 法 定 機 構，定 期 對 最 低 工 資

的 實 行 情 況 進 行 檢 討 ， 並 定 期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金 額 ， 作 出 調 整 。  

 

5. 加 強 人 手 監 管  

任 何 法 例 訂 立 之 後 ， 短 期 內 必 然 仍 有 人 違 法 ， 最 低 工 資 法 例 亦 不 能 排

除。本 會 認 為 當 立 法 最 低 工 資 後，政 府 必 須 加 強 勞 工 處 的 人 手，以 有 效 監

管 及 檢 控 違 法 僱 主。同 時，為 了 加 強 法 例 的 阻 嚇 性，本 會 建 議 參 考 現 時 政

府 外 判 投 標 準 則，被 檢 控 的 違 法 僱 主（ 無 論 直 接 聘 用、承 接 政 府 合 約 或 私

人 合 約 ）， 於 五 年 內 都 不 能 獲 得 投 標 政 府 合 約 的 機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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